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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及实用指南)》由朱少平主编，新
公司法修改涉及公司设立制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机制、公司融
资及财务会计制度、公司清算制度、公司社会责任、一人公司及国有独资公司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了
较大幅度的补充、调整和完善。
新公司法对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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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通过监事会或监事提起诉讼维权。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即半年）以上（包括本数）单独或者合计（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要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代表股东依据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通过董事会或董事提起诉讼维权。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即半年）以上（包括本数）单独或者合计（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要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代表股东依据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3.股东直接维权。
包括以下情况：一是监事会或者监事、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受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的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依据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二是监事会或者监事、董事会、执行董事自收受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
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之日起三十日没有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依据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三是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依据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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